桃发改〔2025〕38号                   签发人：黄水清
关于转发下达2025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第二批投资计划的通知
桃花江镇人民政府：
根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25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第二批投资计划的通知》（湘发改投资〔2025〕427号）和《益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下达2025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第二批投资计划的通知》（益发改投资〔2025〕48号），现下达2025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第二批投资计划50万元，具体项目及建设内容、资金额度等详见附表。现就投资计划及项目监管要求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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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rly i e gy



目单位及项目责任人、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及监管责任人，督促项目单位抓紧完善前期工作，落实项目建设投资和各项建设条件，尽快开工建设，并会同主管部门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实施属地监管责任。项目单位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监管的主体责任。
三、建设类项目要严格遵循基本建设程序，认真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代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资本金制等管理要求，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确保项目工程质量并按期完工，足额保障项目建设所需其他资金，严格防范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请及时跟踪调度项目开工、投资完成、工程形象进度等建设进展情况，并于每季度次月9日前将有关建设进展情况报告县发改局。
四、请切实加强资金管理；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或套取专项建设资金。严格落实《政府投资条例》规定，政府投资项目严禁施工方垫资，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积极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实施项目促进本地群众就业增收。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对专项实施情况开展检查和评估督导，检查及评估督导结果将作为后续资金安排、项目选择的重要依据。
五、按照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管理相关要求，对于项目实施实行“承诺+调整”制度，计划下达后，不能按承诺时间开工、不能按承诺进度推进建设，导致预算内投资不能按计划实施的，省发展改革委将收回资金，并按规定实施惩戒。如发现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省发展改革委将采取通报、批评、收回或暂停安排预算内投资等措施予以惩戒。
六、请据此办理有关拨款手续。项目单位要抓紧与财政部门衔接，及时请拨资金，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项目建成后要及时组织竣工验收。请严格财政纪律，自觉接受检查、督查、审计等事中事后监管。
附件：1.2025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第二批投资计划

2.2025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绩效目标表
桃江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7月  日     
附件1：

2025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第二批投资计划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建设内容
	项目所在市州
	项目所在县市区
	拟开工年份
	拟建成年份
	投资类别
	总投资
	已下达投资
	累计完成投资
	本次下达（安排）投资
	部门和地方采取的资金安排方式
	项目(法人）单位
	项目责任人
	备注

	1
	桃江县经开区易地搬迁安置区提质升级建设项目
	2504-430922-04-05-756799
	1.新建安置区两侧护坡长460米，高2米；

2.新建消防管道888米，增设消防器材90套；

3.下水道清淤及维修220米，更换阴井盖45个；

4.新建电动摩托车充电桩（含车棚）2个、汽车充电桩2个（慢充）。
	益阳市
	桃江县
	2025
	2025
	合计
	56
	
	
	50
	直接投资
	桃江县桃花江镇人民政府
	文毅
	

	
	
	
	
	
	
	
	
	省预算内投资
	50
	
	
	50
	
	
	
	

	
	
	
	
	
	
	
	
	地方投资
	6
	
	
	
	
	
	
	

	
	
	
	
	
	
	
	
	其他投资
	
	
	
	
	
	
	
	


附件2

2025年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支出方向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公共服务和配套基础设施提质升级
	所属专项
	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

	县级主管部门
	县发展和改革局
	专项资金实施期
	2025-2026

	支出方向总金额
	50
	省级专项资金总额
	242297

	省级支出金额
	
	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金额
	50

	实施期绩效目标
	通过易地搬迁安置区提质升级专项的实施，拟在1-3年内逐步完成易地搬迁安置区提质升级工作，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推动集中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年度绩效目标
	本年度重点支持易地搬迁安置区提质升级任务重和易地搬迁安置区规模大、数量多的市州，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对安置区污水管网、供水排水系统（含溢洪道）、消防设施、充电设施、护坡堡坎等方面提质改造，完善易地搬迁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让易地搬迁群众住的安全、过的安心，进一步提升搬迁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本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值
	计量单位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实际投资占计划投资比
	定量指标
	≤100
	%

	
	
	
	工程变更率
	定量指标
	≤15
	%

	
	
	生态成本指标
	支持项目建设过程中重大环境污染事项发生率
	定量指标
	=0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项目建设数量
	定量指标
	1
	个

	
	
	质量指标
	阶段性工程验收合格率
	定量指标
	=100
	%

	
	
	
	支持项目在建过程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定量指标
	=0
	%

	
	
	时效指标
	投资计划转发下达时间
	定量指标
	≤5
	工作日

	
	
	
	资金指标下达率
	定量指标
	≥90
	%

	
	
	
	项目按时开工率
	定量指标
	≥85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参与项目低收

入群体人均年收入
	定量指标
	≥3000
	元

	
	
	社会效益指标
	支持项目建成后

年度服务人数
	定量指标
	≥2000
	人次

	
	
	
	支持项目建设过程中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率
	定量指标
	=0
	%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定量指标
	≥95
	%



